关于开展“就业驿站——千名大学生就业实习计划”的

通        知

各位会员：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是青年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是青企协组织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举措。按照团中央、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的有关要求，为推进“武汉青年就业创业行动”的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积极帮助大学生就业，为会员企业吸纳人才和大学生实现就业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青年企业家协会决定联合《楚天金报》，启动“就业驿站——千名大学生就业实习计划”。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开展“就业驿站”活动，发动青企协会员企业及社会爱心企业为大学生提供带薪实习岗位，帮助大学生特别是特困大学生积累就业经验并实现就业，营造全社会关心和帮助大学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二、活动形式

1、动员武汉青年企业家协会全体会员单位以及号召社会爱心企业，为大学生提供1000个以上的带薪实习岗位，原则上实习期限2-3个月，实习期间月薪800元左右。

2、通过高校团委组织推荐，以及面向社会招募的方式，筛选1000名左右应届大学生和大三学生，重点面向市属高校以及贫困大学生、部分优秀大学生。

3、通过开展企业带薪实习岗位和大学生双向选择，实现千名大学生走上实习岗位。

三、工作目标

发动协会会员企业等提供1000个以上带薪实习的岗位，接纳1000名大学生上岗实习2－3个月，为即将走向社会还未找到工作的应届大学生提供更多就业可能，为即将进入毕业生年级的大三学生搭建与企业接触积累工作经验、转变就业观念的实训平台。

四、活动安排

1、宣传发动，组织报名（5月20日－5月30日）。广泛宣传动员，号召协会会员企业提供带薪实习岗位，要求每家会员企业提供不少于5个以上的带薪实习岗位，部分企业岗位信息在《楚天金报》刊登。同时组织高校应届和大三优秀、贫困大学生积极报名参与，扩大活动影响。

2、双向选择，岗位对接（6月5日－6月20日）。团市委、市青企协对收集的企业带薪实习岗位信息和报名参加活动的大学生信息进行全面汇总分类，组织开展企业与大学生的双向选择大会，实现实习岗位与大学生的一一对应，推进“就业驿站”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3、情况跟踪，信息反馈（6月20日－9月）。团市委、市青企协对大学生就业实习活动进行全面跟踪了解，通过《楚天金报》对活动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及时协调解决可能遇到的有关问题。

4、活动总结，宣传表彰（9月－10月）。就业实习基本结束后，团市委、市青企协全面总结活动成效，统计就业实习后大学生留在企业上岗就业的实际人数。召开表彰大会，对给予活动大力支持的会员及企业进行表彰，命名一批“武汉青年就业合作伙伴”。

五、有关要求

1、本次活动是武汉青企协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项重要公益活动，希望得到协会全体会员及企业的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热情参与、大力支持。会员对本次活动的参与支持情况，将作为即将开展的“武汉地区杰出（优秀）青年企业家”评选活动以及年底协会换届入会的重要参考依据。

2、对上岗实习的大学生，会员企业要尽量提供帮助、给予指导，帮助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积累就业经验，尽力解决大学生实习期间的实际困难。就业实习期间双方满意，尽量与大学生签约上岗，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

3、在提供本企业实习岗位的同时，积极向社会宣传本次活动的意义，动员社会其他爱心企业参与到活动中来，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4、请各位会员收到本通知后，迅速安排专人抓紧落实，认真组织带薪实习岗位，详细填写《活动回执》，务必于5月30日前传真至武汉青企协秘书处，同时登录“武汉青年创业网（www.whsyb.com）”或“武汉青年企业家协会网站（www.whyea.com）”发布电子信息。所有征集岗位将在《楚天金报》及多家网站上同步登载。

联系人：周丹、梅耀斌     电话（传真）：027—68822616

工作邮箱:whyea2004@163.com

附：“就业驿站——千名大学生就业实习计划”回执

                                  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

武汉青年企业家协会

                                   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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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活动回执》，请务必于5月30日前传真至武汉青企协秘书处，同时登录“武汉青年创业网（www.whsyb.com）”或“武汉青年企业家协会网站（www.whyea.com）”发布电子信息，谢谢支持。
2、岗位类型只须填写代码,A代表有招毕业生员工计划，实习结束后可能接纳毕业生就业；B代表视具体情况决定接纳与否；C代表今年暂无招收毕业生计划。
